湖南东湖渔业有限公司热水鱼（麻鲢）
销售合同

甲方：湖南东湖渔业有限公司
乙方：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之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就乙方购买甲方2024年度热水鱼（麻鲢）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一、销售规格、数量和价格
销售规格：3市斤/尾以上（含3市斤/尾）；
销售时间：2024年7月3日至2024年10月10日，具体开始和截止时间根据热水麻鲢捕捞及销售情况确定。
销售价格：整个捕捞期间采取分阶段计价销售的方式，以每销售量达到30万斤或15个自然日为一个阶段。第一阶段的热水鱼以竞标价格为销售价格      元/每市斤，后续各阶段的热水鱼实际销售价格由我公司根据市场行情酌情调整，并另行签订销售合同。
二、产品质量要求
1.甲方确保麻鲢的规格、质量，并承诺不出售在运输船上过夜的麻鲢。
2.运输到码头后的麻鲢原则上不允许打次品（不包括大面积红身、掉鳞、鱼尾开叉、病鱼）。
3.乙方在麻鲢过磅装车前，如果发现麻鲢的规格、质量不合规定，应现场提出异议，如乙方未现场提出异议的，视为所交麻鲢符合合同规定；麻鲢装车后，其品种、规格、数量等一律视双方无异议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交货地点、方法、数量
1.交货地点为湖南东湖渔业有限公司销售码头。
2.交货方法为乙方自提自运。
3.除因天气或甲方原因不能正常采购外，在甲方网箱中有鱼的情况下，乙方每日必须最少购买热水鱼（麻鲢）13000斤以上，否则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甲方按照双方约定装运至销售码头的热水鱼（麻鲢），乙方必须当日全部过磅装车。如乙方连续两次购买数量未按上述要求执行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4.根据鲜活产品销售的实际情况，按照公平、公正的销售原则，活水鱼财务结算按照过磅重量扣除1%的水份后的实际重量结算。
四、保证金及货款结算
1.乙方须向甲方交纳200万元合同保证金，合同保证金不冲抵货款。
2.该保证金至本合同终止前，乙方无违约情况，甲方于本合同终止后5个工作日内，将保证金（不计息）返还给乙方。
3.乙方每天发车前，需结清货款，做到日清日结。
五、违约责任
(一)甲方违约责任
1.甲方所交付热水鱼（麻鲢）的品种、规格、质量不符合同要求的，如果乙方同意购买，应当按甲方通过公司负责人会议研究之后的价格再进行销售；如果乙方不能购买的，由甲方自行处理。
2.在合同有效期内，乙方为甲方唯一销售客户。
3.因不可抗力或上级行政指令导致甲方无法履行本合同时，甲方需提前一天通知乙方，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(二)乙方违约责任
1.乙方不得单方终止本合同，如有违反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，均由乙方全部负责，全额罚扣保证金200万元。
2.乙方若无正当原因，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提鱼的，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3.乙方如确因特殊原因或不可抗因素无法结清当天货款的，经公司相关负责人批准后可放行，下次提货前补足所欠货款，否则视为违反合同。
六、其他事项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提交华容县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执三份，乙方执一份。

甲方：(盖章) 湖南东湖渔业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： 
联系地址：华容县禹山镇油榨岭
签订日期：2024年  月 日
乙方签字：(按手印)     
联系地址：
签订日期：2024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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